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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清算原因

根据《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五部分 

基金备案”中“三、基金存续期内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和资产规模”的约定：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在任一开放期最后一日日终（登记机构完成最后

一日申购、赎回业务申请的确认以后），如发生以下情形之一，则本基金根据基金

合同的约定进入基金财产的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1、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 200 人的；2、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 万元的。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本基金最近一个开放期自 2017年 12月 8日至 2018年 1月 5日，截至 2018年

1月 5日日终，本基金出现基金资产净值低于 5000万元的情形，已触发《鹏华兴裕

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约定的基金合同终止条款。本

基金将根据《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进

入基金财产的清算程序并终止，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2、清算起始日

本基金于 2018年 1月 6日起进入清算期，由于本基金持有限售及停牌股票导致

部分资产未变现，因此本基金需要进行多次清算。

本基金于 2018 年 1 月 6 日起进入第一次清算期，清算期间为 2018 年 1 月 6 日

至 2018 年 2月 2日。

本基金于 2018 年 2 月 3 日起进入第二次清算期，清算期间为 2018 年 2 月 3 日

至 2018 年 4月 16日。

本次清算为第三次暨最后一次清算，清算期间为 2018年 4月 17日至 2018年

8月 28日。

3、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及《证券投资基金

会计核算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编制的。本基金已将账面价值高于预计可收回金额

的资产调整至预计可收回金额，并按预计结算金额计量负债。同时，不对资产、负

债进行流动与非流动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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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经审计）

会计主体：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单位：人民币元

　
一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2月 2日

二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4月 16日

三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8月 28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1,058,512.27 24,509,286.19 429,584.25
结算备付金 - - -
存出保证金 149,182.60 140,527.24 6,340.42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100,256.40 352,550.00 -
其中：股票投资 24,100,256.40 352,550.00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　 -
应收利息 26,258.83 7,949.87 303.40
其他资产 - - -
资产总计 25,334,210.10 25,010,313.30 436,228.07
负 债： 　
应付赎回款 -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 - -
应付托管费 - - -
应付交易费用 - -　 -
其他负债 30,000.00 30,000.00 -
负债合计 30,000.00 30,000.00 -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3,567,416.42 22,581,561.68 425,275.40
未分配利润 1,736,793.68 2,398,751.62 10,952.6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304,210.10 24,980,313.30 436,228.0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

计
25,334,210.10 25,010,313.30 436,228.07

注：于一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2月 2日，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位

净值为 1.0737 元，份额为 23,567,416.42 份，资产净值为 25,304,210.10 元。

于二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4月 16日，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位净值

为 1.1062 元，份额为 22,581,561.68 份，资产净值为 24,980,313.30 元。

于三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8月 28日，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单位净值

为 1.0258 元，份额为 425,275.40 份，资产净值为 436,228.07 元。

三、清算情况

自 2018 年 4 月 17 日至 2018 年 8 月 28 日止清算期间，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对本

基金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清算原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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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1、清算费用

按照《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二十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的约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

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资产处置情况

（1）本基金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3 日、6 月 4 日、7 月 3 日调减整结算保证金

6,562.27 元、75,286.14 元、52,537.27 元，于 8 月 2 日调增结算保证金 198.86 元，累

计收到人民币 134,186.82 元并已划入基金托管户。

（2）本基金截止二次清算结束日(2018 年 4 月 16 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人民币

352,550.00元，为持有的因认购新发/ 增发证券而持有的流通受限股票。本次清算

期间具体处置情况如下：

股票

名称

股票代

码

数量 
(股)

成功认购

日

可流通

日

流通受

限类型

二次清算结

束日 
(2018 年

4 月 16 日)估
值金额(人民

币元)

变现日期

实际清算

金额（人

民币元）

科力

尔
002892 11,000

2017 年

8 月 10 日

2018
年 8 月

16 日

新股锁

定
352,550.00 2018 年

8 月 17 日
293,560.11

3、负债清偿情况

（1）本基金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支付了三次清算期间产生的应付交易佣金

267.80 元。

（2）本基金二次清算结束日其他负债为人民币 30,000.00 元，为其他应付款和

预提费用。其中，其他应付款为本基金于一次清算期间预提的清盘律师费用

20,000.00 元，已于 2018 年 8 月 28 日从基金资产中支付；预提费用为预提 2016 年证

券时报信息披露费 10,000.00 元，其中 5,000.00 元予以减免，已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

冲减其他费用，剩余 5,000.00 元也于 2018 年 5 月 29 日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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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算期的清算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4月 17日
项目

至 2018年 8月 28日

一、收入 -38,965.18  
1.利息收入 18,318.82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17,932.38
结算备付金利息收入 -
结算保证金利息收入 386.44
申购款利息收入 -
债券利息收入                                   - 
2.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102,106.00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100,720.00 
股利收益 1,386.00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损失以"-"填列） -159,390.00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填列） -                                      
6.预提费用冲销 -
二、费用 -4,166.14  
1.管理人报酬 -　
2.托管费 -　
3.销售服务费 -　
4.交易费用 587.69  
5.利息支出 -　
6.清算费用 -
7.其他费用（注） -4,753.83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799.04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总额（净亏损以"-"号填列） -34,799.04

注：其他费用为三次清算期间产生的汇划费 246.17 元及冲销计提的信息披露费 5,000.00 元。

5、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一、二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4月 16日基金净资产
                         

24,980,313.30 
加：三次清算期间净收益            -34,799.04 
加：应付利润结转实收基金金额 -　
减：划付二次清算金额（含费用）           24,509,286.19 
二、2018年 8月 28日基金净资产        436,2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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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已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划付了二次清算款项 24,509,286.19元，按基金

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三次清算期间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于三次清算结束日 2018年 8月 28日本

基金剩余财产为人民币 436,228.07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依据基金财产

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清算费用、交纳所欠

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清算款划出日前一日的银行存款及存出保证金产生的利息亦

属份额持有人所有。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加快清盘速度，基金管理人将以

自有资金先行垫付该笔款项 (该金额可能与实际结息金额存在略微差异) ，供清盘分

配使用。基金管理人垫付的资金以及垫付资金到账日起孳生的利息将于清算期后返

还给基金管理人。

因汇划费是月度扣除，2018 年 8 月的汇划费及划付最后一次清盘款、归还管理

人垫款等因清盘需要产生的汇划费将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鹏华兴裕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2018年 8月 28日


